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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白俄罗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 9 8 7年 1 1月 4 日〕

1 .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就此主题出的资料（A/4 1/537)之外提出了以下 

资料。

2 .根据囯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就此专题的讨论，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第六委员会内表示的意见和从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书面意见,第五次报告所载条 

款草案有了相当大的改动9
3 .我们认为，特别报告员对若干条款草案提出的新条款更符合《治罪法》的 

目标，更符合加藤法治的利益，更符国际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4 .但是，有些条款草案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审议，加以更精确的拟订。 在分 

析这些条款时，我们假定《治罪法》应该更清楚地反映出当前国际法律上对于个人 

对危害人类和平最严重和最危险的罪行应负的刑事责任的概念。 这是为什么应该 

在 《治罪法》草案中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作出一般性定义，该定义将包括确 

定这种罪行的主要标准， 这些标准可包括对人类沏现代文明的生存的威肪，对基 

本人权—— 生命的权利的违犯—— 和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违犯。

5 .危害和平及安全罪的特征是它们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或它们影响的程度， 

或其动机的卑劣与残忍，它们触及到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本身。 因此根据目前国 

际法认识的水平是可以对这类罪行的主要特征作出明确的定义的。

6 .白俄罗斯认为《治罪法》草案第9、第 1 0和免• 1 1条的规定让人可以以 

种种借口推卸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责任。 根据《纽伦垒法庭宪章》第7 和第 

8条，这些兢定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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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治罪法》应确保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必定受剷惩罚。 在某小程度上 

第3和第5条提供了这种保证， 例如第3条规定不论援引犯下这种罪行的任何动 

机均应对这种罪行负责并受惩罚，而第5条再次肯定了不适用法定时效， 这些规 

定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
8 •我们认为，没有一种动机可以作为作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理由， 

并且对于这种罪行不适用任何法定时效。

9 .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应在犯下这些罪行的国家内被起诉并受到 

惩罚。 在引渡这种人士的事项上，各国必须履行有关的义务。 在犯罪所在地惩 

治罪犯的原则是在若干国际法律文书中规定下来的，如 《 1 9 4 3年莫斯科宣言》， 

《 1 9 4 5年伦敦协定》和 《 1 9 4 8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这个做 

法也体现在大会在白俄罗斯提议下于1 9 7 3 年 1 2月 3 日通过的“关于侦察、逮 

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麻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

10.为了提高《治罪法》的效力，各国可采取必要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以 

起诉、引渡、审判和严格惩罚犯有危害人类命平及安全罪的人。

U . 白俄罗斯认为制定《治罪法》是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中的优先项目，并认为 

该项目应仍旧是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一个主要单独项目。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 9 8 7 年 11月 3 日〕

1 „ 鸟克兰对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立场己在A / 3 7 / 3 2 氏 

AX39 / 4 3 9 / A d d 。汰 A / 4 0 / 4 5  1 / A d d 。3 和 A / 4 1 / 5 37ZAdd  • 2等文件作了说 

明。 除了文件所列出的考虑以外，还提出了下列评论。



2 . 特别报告员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第五次报告（A/CU.4/404号文件）所裁 

务文用词是对《治罪法》萆案的一项改进。 同时，这些条款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推 

敲，使其更能反映各国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3 . 特别是《治罪法》萆案第1条只包含有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概念定 

义的一般性阐述。 鸟克兰在评论《治罪法》以前的一次条款萆案（A/4 1/537/ 
A d d » 2号文件）时，提议它应反映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标准。具体地说，

考虑将厥胁人类和当代文明生存和递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归入这胜标准似乎是适宜的。

4。关于萆案第4条，乌克兰坚持以前在A/40/451/Add . 3和A/4 1/537/ 
Add • 2等文件所表示的观点，即《治罪法》萆案应体现罪犯通常应按罪行发生领土的 

国家法律惩罚的原则。 这项原则在许多国际法律文书中巳有阐述。 如果罪行发 

生在若干领土或涉及若干国家，惩罚应按照这些国家间有关协定执行。 危害人类 

和平及安全罪犯逮捕的领土所属国家毫无例外有责任就引渡这种人的问题提洪合作, 
不管这种罪行是否在其领土发生。 为此目的，各国必须采取一切立法或其他性质 

的必要步骤,其中将按照国际法规定引渡上述人员的必要规定，因此,萆案第4 条应 

参照这些提议制定。

5。鸟克兰以前巳表示支持《治罪法》苴条基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不适用 

法定时效的原则（A/37/325),并替同《治罪法》草案第5 条的条文。

60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萆案第9 、 1 0和 1 1条条文不排除罪犯将以各种借口 

推卸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责任的可能性。 鸟克兰认为，条文起草时必须确 

保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必然受到惩罚。 这些条文制定范本是纽伦堡法庭宪章，特别 

是它的第7和8 条。 在这方面，应特别强调犯罪动机不能援用以开释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罪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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